
111 年 4 月 20 日公益勸募 - 捐贈 

 本鄉鄉民吳鴻源先生回饋地方，造福鄉梓，主動
捐贈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AED。 

 一、依據公益勸募條例及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規
定辦理。 
 二、本公所為被動捐贈機關，除開立收據外，依指
定用途使用並頒發感謝狀敬表謝意，另刊登於本公所
官網公告，俾利於 111 年度內，將辦理情形函赧彰化
縣政府備查。 

三、111年度被動受贈物如下： 
（一）捐贈者：本鄉鄉民吳鴻源先生
（二）名稱：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 AED
（三）數量：2台
（四）金額：新台幣壹拾玖萬陸仟元整（含稅） 






